
(1 )把與把與把與把與僱傭僱傭僱傭僱傭有有有有關關關關的的的的案件案件案件案件轉介仲裁轉介仲裁轉介仲裁轉介仲裁  

( 2 )根據本地仲裁制度處理的商業及海事案件的統計數字根據本地仲裁制度處理的商業及海事案件的統計數字根據本地仲裁制度處理的商業及海事案件的統計數字根據本地仲裁制度處理的商業及海事案件的統計數字  

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 3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貿法委貿法委貿法委貿法委示範法示範法示範法示範法》》》》第第第第 17D 條修改條修改條修改條修改、、、、中止或中止或中止或中止或  

終結臨時措施或初步命令的終結臨時措施或初步命令的終結臨時措施或初步命令的終結臨時措施或初步命令的案案案案例例例例  

 

I .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議 員 在 2 0 0 9 年 1 2 月 3 日和 2 1 日舉 行 的 立 法 會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要 求 提 供 以 下 資 料 ， 本 文 件 現 就 此 作 出 回 應 ：  

(a) 與 僱 傭 有關 的 案 件 的 案 例 資 料：在 這 些 案 件 中，法 院 沒 有

按 照 仲 裁 協 議 將 各 方 轉 介 仲 裁，即 使 所 涉 及 的 爭 議 屬 仲 裁

協 議 的 標 的 事 宜 ；  

(b) 因 商 業 交 易 或 海 事 糾 紛 引 發 並 根 據 本 地 仲 裁 制 度 處 理 的

仲 裁 個 案 數 目 ； 以 及  

(c) 相 關 案 例 ：在 這 些 案 件 中 ， 仲 裁 庭 根 據 《 貿 法 委 示 範 法 》

第 1 7 D 條 自 行 修改、中 止 或 終 結 其 已 准 予 採 取 的 臨 時 措 施

或 已 下 達 的 初 步 命 令 ， 但 這 決 定 遭 當 事 一 方 反 對 。  

 

I I .  把與僱傭有關的案件轉介仲裁把與僱傭有關的案件轉介仲裁把與僱傭有關的案件轉介仲裁把與僱傭有關的案件轉介仲裁  

2 .  《 仲 裁 條 例 草 案 》 ( “條 例 草 案 ” )第 2 0 ( 2 )條 重 新 制 定 現 行《仲 裁

條 例 》 (第 3 4 1 章 )第 6 ( 2 )條 。 第 6 ( 2 )條 訂 明 ， 凡 爭 議 屬 仲 裁 協 議 的

標 的 事 宜 ， 其 中 又 涉 及 勞 資 審 裁 處 司 法 管 轄 權 內 的 申 索 或 其 他 爭

議，受 理 有 關 訴 訟 的 法 院 可 應 一 方 的 請 求，把 各 方 轉 介 仲 裁，唯 該

法 院 須 信 納 以 下 情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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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並 無 充 分 理 由 顯 示 不 應 按 照 仲 裁 協 議 將 各 方 轉 介 仲 裁；以

及  

(b) 要 求 仲 裁 的 一 方 在 訴 訟 提 出 時，已 準 備 和 願 意 作 出 一 切 能

使 仲 裁 恰 當 進 行 的 必 要 事 情，並 一 直 準 備 和 願 意 作 出 該 等

事 情 。  

3 .  在 2 0 0 9年 1 2 月 3 日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議 員 就 法 庭 本 有 權

根 據 第 6 ( 2 )條 作 出 命 令 將 法 律 程 序 擱 置，但 卻 拒 絕 轉 介 訴 訟 各 方 進

行 仲 裁 的 案 件 ， 要 求 提 供 其 數 目 。 我 們 已 去 信 勞 工 處 和 勞 資 審 裁

處，要 求 提 供 有 關 勞 資 審 裁 處 根 據 第 6 ( 2 )條 行 使 上 述 權 力 的 案 件 資

料 。  

4 .  勞 工 處 和 司 法 機 構 均 覆 實 沒 有 備 存 這 方 面 的 統 計 數 字 或 資

料 。 律 政 司 亦 不 知 道 這 類 案 件 的 數 目 。  

 

I I I .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本地仲裁制度本地仲裁制度本地仲裁制度本地仲裁制度處理處理處理處理的商業及海事案件的統計數字的商業及海事案件的統計數字的商業及海事案件的統計數字的商業及海事案件的統計數字  

5 .  我 們 已 向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要 求 提 供 根 據 本 地 仲 裁 制 度 處 理

的 商 業 交 易 及 海 事 糾 紛 仲 裁 個 案 數 字 。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回 覆 表

示，他 們 沒 有 備 存 有 關 的 統 計 數 字。然 而，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根 據

經 驗 作 概 論 ， 指 這 兩 類 案 件 (尤 其 是 海 事 案 件 )大 部 分 都 是 根 據 國 際

仲 裁 制 度 處 理 的 。  

 

I V.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貿法委示範法貿法委示範法貿法委示範法貿法委示範法》》》》第第第第 17D 條修改條修改條修改條修改、、、、中止中止中止中止或或或或終結臨時終結臨時終結臨時終結臨時

措施或初步命令措施或初步命令措施或初步命令措施或初步命令的案例的案例的案例的案例  

6 .  第 1 7 D 條 是《 貿法 委 示 範 法 》較 為 新 增 的 條 文。該 條 文 藉 條 例

草 案 第 3 9 條 在 香港 具 有 法 律 效 力 。 條 例 草 案 第 3 9 條 規 定 如 下 ：  



“ 仲 裁 庭 可 以 在 任 何 一 方 當 事 人 提 出 申 請 時 修 改 、 中 止 或 終 結

其 已 准 予 採 取 的 臨 時 措 施 或 已 下 達 的 初 步 命 令，在 非 常 情 況 下

並 事 先 通 知 各 方 當 事 人 後，亦 可 自 行 修 改、中 止 或 終 結 其 已 准

予 採 取 的 臨 時 措 施 或 已 下 達 的 初 步 命 令 。 ”  

7 .  有 議 員 詢 問，某 方 可 否 在 仲 裁 庭 自 行 修 改 臨 時 措 施 後，反 對 該

項 修 改 或 就 修 改 提 出 上 訴。議 員 希 望 知 道 是 否 有 應 用 第 1 7 D 條 的 案

例，以 及 是 否 有 需 要 明 文 訂 立 機 制，讓 當 事 人 可 針 對 仲 裁 庭 修 改 其

已 准 予 採 取 的 臨 時 措 施 的 決 定 ， 提 出 上 訴 。  

8 .  由 於 這 新 條 文 是 在《 貿 法 委 示 範 法 》2 0 0 6年 的 修 訂 中 加 入 的 ，

我 們 所 進 行 的 法 律 研 究 未 能 找 到 任 何 應 用 第 1 7 D 條 的 案 例。 1 根 據

經 驗 豐 富 的 仲 裁 員 所 說，在 實 際 運 作 上，當 事 人 均 有 機 會 就 擬 作 出

的 修 改 表 達 其 意 見。假 如 當 事 人 希 望 再 度 提 出 反 對，他 可 要 求 仲 裁

庭 重 新 考 慮 其 決 定，或 可 根 據 同 一 條 款 提 出 申 請，要 求 仲 裁 庭 進 一

步 修 改、中 止 或 終 結 已 修 改 的 臨 時 措 施。如 申 請 理 據 不 足，申 請 人

或 須 承 擔 有 關 訟 費 。  

9 .  D r  P e t e r  B i n d e r曾 檢 討 各 界 對《 貿 法 委 示 範 法 》 2 0 0 6年 修 訂 所

表 達 的 不 同 意 見 ， 他 就 第 1 7 D 條作 出 以 下 結 論 ：  

“ 假 如 需 要 調 整 臨 時 措 施 ， 這 項 有 用 的 條 文 將 可 保 障 臨 時 措 施

程 序 的 靈 活 性 ， 並 為 仲 裁 庭 提 供 範 圍 全 面 的 糾 正 方 法 。 ” 2 

1 0 .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第 1 7 D 條 已 在 體 現 臨 時 措 施 所 提 供 的 靈 活 性 與

保 障 各 方 利 益 之 間 取 得 適 當 的 平 衡。鑑 於 條 例 草 案 的 目 的，是 促 進

                                                 

1  根 據 D r  P e t e r  B i n d e r， 在 5 個 確 認 《 貿 法 委 示 範 法 》 2 0 0 6年 修 訂 的 《 示 範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中，只 有 愛 爾 蘭 和 新 西 蘭 已 全 面 採 納 所 有 修 訂，而 其 他 地 區 則 經

若 干 簡 化 後 採 納。舉 例 來 說，毛 里 求 斯 未 有 採 納 初 步 命 令 的 概 念。見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o m m e rc i a l  A r b i t r a t i o n  a n d  C o n c i l i a t i o n  i n  t h e  J u d ic i a l  M o d e l  L a w  J u r i s d i c t i o n s ,  

T h o ms o n  L t d ,  2 0 1 0年 (第 3 版 )， 第 2 5 8 頁 ， 第 4 A - 0 7 0 段 。  

2  D r  P e t e r  B i n d e r， 同 上 ， 第 2 3 2 頁 ， 第 4 A - 0 0 3 段 。  



在 省 卻 非 必 要 開 支 的 情 況 下，藉 仲 裁 而 公 平 及 迅 速 地 解 決 爭 議 3，我

們 認 為 不 適 宜 在 條 例 草 案 中 訂 定 條 文，容 許 針 對 仲 裁 庭 命 令 採 取 的

臨 時 措 施 (包 括 由 同 一 仲 裁 庭 對 這 些 措 施 的 修 改 )提 出 上 訴 ， 因 為 這

樣 做 會 令 仲 裁 程 序 大 為 拖 延 。  

 

律 政 司  

2 0 1 0年 2 月  

 

# 3 5 3 1 5 2  ( # 6 9 4 8 7 3 v 2 - G T U )  

                                                 

3  條 例 草 案 第 3 條 。  




